
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产品名称 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公司名称 上海济语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5
楼

联系电话 4000045158 15002175268

产品详情
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 ）
 
一、主管部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政策依据

《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支持实施细则》沪经信法〔2017〕633号  

《关于开展2020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沪经信信〔2020〕137号

《2020年度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项目指南》
三、申报时间

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10日
四、扶持政策

（一）支持标准

1、对符合第五项一款第（一）项的项目，专项支持资金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30%；对符合第五项一款第（二）项的项目，专项支持资金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50%。

2、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一般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100万元，重点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800万元。
3、对符合第五项一款第（三）至（八）项的具体支持办法另行制定。
（二）资金拨付

1、一般项目立项后采取后补助方式拨付资金。项目完成后，由市经济信息化委根据验收结果，一次性拨付相应专项支持资金。

2、重点项目立项后先行拨付支持资金的50%。项目完成后，由市经济信息化委根据验收结果，再行拨付剩余50%尾款。
3、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根据合同约定方式拨付。



五、支持范围
专项支持资金重点支持以下方向：

（一）对产业与应用具有重大带动和支撑作用的技术、产品与服务，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链合作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成电路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化项目；

（二）产业发展所需、市场配置不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示范推广及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项目；

（三）经核定的以软件、集成电路研发、设计、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规模的企业核心团队；
（四）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设计人员；

（五）企业新研制成功并交付用户使用的首版次软件产品、首批次高端集成电路产品；
（六）本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利用本市集成电路生产线开展工程批流片的产品;
（七）重点产业方向企业；
（八）数字出版业的发展；
（九）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需要支持的事项。
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市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专项支持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六、申报条件

1、申报的项目内容必须在项目指南范围内；

2、各项目实施周期在两年内（2020.4.1-2022.3.31），原则上不支持已完成建设的项目；

3、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市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不再予以支持；同一申报单位承担本专项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尚未完成验收的，不再予以支持；
4、同一单位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七、申报材料

（一）《2020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书》；
（二）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正本）；
（三）申报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
（四）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身份证；
（五）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的自然人信用查询授权书；
（六）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自然人信用查询授权书；
（七）申报单位项目联系人必须提供本公司在职证明；

（八）2018、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告正文（需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和注册会计师签字）、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报表附注；不能提供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一般为上市或已进入上市审核阶段的公司或大型集团不能提前披露审计报告数据的），需提交相关说明和2019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九）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A）类或（B）类证书；

（十）项目总投资资金落实证明文件（如承诺函、合同协议、股东决议、银行单据等）；
（十一）科研成果证明文件；
（十二）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需有法人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签名）；

（十三）申报单位需提交企业2018、2019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年报（网上填报，在线打印，填报网址：http://rjtj.sheitc.sh.gov.cn:8088/default/）；
（十四）其他相关材料。

2020年度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项目指南
    一、产业化项目
1、基于国产软硬件的应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基于国产芯片的硬件以及安全可控的基础软件，支持面向党政机关形成易部署、可复制推广的电子政务解决方案；支持面向政务服务形成跨部门协同应用系统；支持面向国计民生重大行业的交易系统或管理信息系统。
2、面向企业级用户的行业云平台

支持云计算服务企业，面向制造、物流、金融、商贸、通信、互联网等行业，建设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垂直应用的行业云平台项目。系统支持企业内部应用和外部互联网应用的混合部署，行业企业用户数量不小于50家；平台具有技术融合特性，融合边缘计算、5G等新兴技术，以云模式进行服务输出。

3、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融合创新

支持搭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测试平台，支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信息保护关键产品的研发应用，运用双向认证、加密存储、信息摘要等，强化金融信息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提供基于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采集、分析、建模的数据风控系统。
5、面向重点行业的区技术系统解决方案

面向银行、保险、核心企业的金融系统，探索新的数字经济模式；面向教育、就业、养老、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面向城市管理的不同部门，为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化水平，提供新兴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面向社会治理和优化营商环境，为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新的数字经济模式创新解决方案。
6、边缘计算技术的软件研发及产业化

支持虚拟化、容器、分布式计算等边缘计算以及边缘和云计算协同的关键技术研发；支持高密度、低延时和大带宽业务场景的边缘计算平台的研发和应用；支持对不同硬件架构运用多源异构计算技术，满足大规模、高并发计算需求的计算服务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7、基于虚拟现实技术、5G的关键技术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利用VR、AR、MR等技术，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实现人机交互及跨平台的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在5G背景下，适应多终端多系统的数字内容信息服务平台及其运营管理系统；面向智能制造、城市管理、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闲、商业办公等领域的核心软件的研发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8、网络安全关键技术产品和服务

支持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流转等关键环节安全保护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重点鼓励相关产品和服务在电子政务、安全通信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支持涉及人工智能的恶意攻击检测、违法信息监测、车载安全网关、透明可靠的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攻关，鼓励开展智能软件、数学模型和算法的安全风险检测；支持密码技术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升级中的应用。项目执行期内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
9、“在线经济”创新融合新业态

大力发展“无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支持在线生活服务、数字内容与娱乐、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教育、智能配送服务、安全认证服务等信息服务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调配、消费模式、供需对接、产业协同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发展在线协作软件新产品、新技术，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支持培育协同办公、远程办公、视频会议、远程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应急等系统解决方案。
10、“一带一路”软件产品与解决方案

支持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交付的技术服务，项目执行期内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支持国内成熟软件产品与解决方案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市场，鼓励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二、示范应用项目
   
企业上云示范项目：

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交通物流、生活服务、金融科技领域的大型企业，以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方式实施的企业上云示范项目。项目符合国家信息技术创新导向和行业安全监管要求，优先支持上海市云计算应用示范项目和培育项目。

    三、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1、软件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市级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智能交通管理、能源管理、安防监控、公共信息服务等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全市软件园区综合数据平台和园区电子地图；实施5G通信网络覆盖，开发5G+园区应用场景。

3、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国产软硬件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围绕基于国产CPU的软硬件生态体系，建设国产软硬件公共服务平台，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厂商和信息系统集成商提供软硬件适配、验证、测试、认证等服务，同时面向社会提供宣传、培训、技术支撑等服务。
4、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促进公共服务平台

为国内外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提供产业链对接、投融资、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面向产业重点领域举办各类技术交流、人才培训等；集中宣传优和典型企业，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本市产业集聚和特色产业培育。
2020年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拟支持单位公示

2019年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拟支持单位公示

      市经济信息化委开展了2019年度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本批次合计拟支持金额11980万元。
公示日期：2019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15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9年8月7日



2019年度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拟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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